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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與夥伴們：

2020 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衝擊了全球經濟，企業經營也因此大受影響。由於歐

美市場全境淪陷，公信亦難以置身事外，但是在全體員工的辛勤努力下，我們仍交出了一張令人滿

意的成績單：2020 年營業額新台幣 15.5 億元，營業毛利率達到 27%新高，稅後淨利 0.99 億元。公

司過去多年在車用電子進行超前部署投資，在今年抓住了電動車浪潮趨勢，車用電子產品線年營業

額成長 128%。在這個充滿變數與挑戰的大環境下，公司營運及獲利能力仍有優秀的表現，但疫情尚

未停歇，我們仍將更審慎評估及強化營運，不負股東期望。 

 2020 年精簡型電腦產品線與大客戶有更穩固的策略合作模式；除仍為此大客戶的硬體唯一供

應商，更合作成為軟體銷售夥伴，以提高整體精簡型電腦價值。POS 端點銷售系統持續配合客戶需

求，深耕並擴大歐洲市場。汽車電子產品是公信強化投資力道之重點產品線，過去與華創合作納智

捷 URX 車款目前已成功打入車電市場，成為公信車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未來將與更多車廠及車款

合作，跟上全球車電成長趨勢。展望 2021 年，我們將突破框架，新的策略合作及著重研發，投資

布局以掌握致勝先機，維持公司優勢與市場競爭力。 

茲將一○九年度主要營運成果與一一○年度營運計劃概要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合併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九年度 一○八年度 

營業收入 1,553,695 1,983,603 

營業毛利 414,499 494,844 

營業淨利 123,956 256,367 

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 98,571 256,983 

(二)營運績效與獲利能力 

主要產品皆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精簡型電腦於 2020 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13.07

億元，較 2019 年衰退 23%；POS 端點銷售系統也較 2019 年衰退 40%，營業額約新台幣 1.49 億

元；汽車電子則因納智捷 URX 推出上市，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0.98 億元，成長 128%。 

以下為 2020 年主要的營收概況與獲利能力狀況：

1.2020 年營業額和 2019 年比較，衰退 22%。  

2.2020 年毛利率 27%，較 2019 年增加 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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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營業利益率 8%，較 2019 年減少 5個百分點。 

4.2020 年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率 6%，較 2019 年減少 7個百分點。 

(三)營運策略 

1.公司在 2021 年的主要營運策略為多樣化與強化 

(1) 多樣化(Diversify)：精簡型電腦(Thin Client)產品跟隨大客戶成長趨勢，將於台灣市場發

展軟體業務，並推廣精簡型電腦韌體及系統的整合方案，以滿足客戶需求。 

(2) 強化(Intensify):在汽車電子(Automotive Electronics)產品線，將強化設計及製造能力，

大幅加碼投資，並提高自我標準，與更多車廠發展長期的策略合作夥伴關係，整合資源搶佔

市場。  

2.產品與銷售 

(1) 精簡型電腦：與歐洲最大客戶及美洲新客戶結盟成為三方策略合作，深化業務面向，擴大配

合客戶需求。另成立軟體銷售小組，提供完整的軟硬體解決方案，強化競爭力，並規劃代理

其他相關的應用軟體，立足台灣並放眼東南亞，開拓亞洲智慧辦公市場。 

(2) 端點銷售系統：去年推出多款多功能及新穎設計 POS 機種，將擴大行銷宣傳，以滿足客戶及

使用者最優質的服務及體驗；另與歐洲獨家代理商攜手合作，加強深耕壯大歐洲市場。 

(3) 汽車電子：公信設計的車聯網智能駕駛平台去年已導入納智捷 URX 車款，並成功推出上市，

今年也將導入新車款 U6。目前繼續研發車載娛樂系統，開發自有平台 IVI 中控系統，與 Apple 

Carplay 及 Android Auto 達成手機互聯功能；另將開發車聯網關鍵產品-IVN 車聯網通訊系

統，此為年度重點之一。在智慧電動車電領域，公信已加入鴻華先進 MIH 聯盟，切入電動車

車身控制系統。 

(四)投資布局與研究發展狀況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仍在延燒，舊有的產業生態已然改變，面對產業快速轉變，公信將

突破框架與調整思維，創新技術搶得先機。全球車電強勢崛起，加速電動化及智慧化，未來更朝向

客製化服務與體驗。在全球環保意識抬頭下，政府積極鼓勵電動車發展，拉動汽車供應鏈轉型升級；

公信早已長期布局，擁有十多年車電研發經驗與量產實績，今年將是一展身手的最佳契機，我們將

持續強化設計及製造能力，掌握電動車技術的需求，累積競爭優勢，期許公信能在汽車供應鏈中扮

演重要角色，並開拓更多商機。

展望 2021 年，公信將拓展精簡型電腦軟體業務與強化智慧辦公市場，拓展 POS 機客戶與智慧

零售應用。在車用電子領域，將強化車電系統整合設計與製造能力，並全面加強聯盟關係，全力搶

攻市場，贏得電動車成長契機。公信擁有陣容堅強的經營團隊及員工，相信未來在各產品線更能充

分發揮實力，繼續茁壯。謹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長久以來對公司的支持與鼓勵，我們也將以贏得最大

的營業利潤為目標，回饋給所有股東。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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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

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玉寬會計師及李典易會計師查核竣事，

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

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報

請 鑒察。

此致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楊棋材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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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一○九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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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公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第二條 防止利益衝突： 

董事及經理人應迴避個人利益介

入或可能介入本公司整體利益之

利害衝突，包括但不限於前述人員

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之方式處理

本公司事務，或是基於其在本公司

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或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

等情況。為防止利益衝突，本公司

與前述人員所屬關係企業之資金

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

易之情事，須依相關法令及公司規

定辦理，相關進（銷）貨往來則應

以本公司最大利益為考量辦理。 

防止利益衝突： 

董事及經理人應迴避個人利益介

入或可能介入本公司整體利益之

利害衝突，包括但不限於前述人員

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之方式處理

本公司事務，或是基於其在本公司

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女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

致不當利益等情況。為防止利益衝

突，本公司與前述人員所屬關係企

業之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

大資產交易之情事，須依相關法令

及公司規定辦理，相關進（銷）貨

往來則應以本公司最大利益為考

量辦理。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八條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將適時加強宣導道德

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

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

行為時，向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

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本公司應以

保密負責之方式適當處理上述檢

舉呈報資料，允許匿名檢舉，並將

盡全力保護本著善意檢舉者之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任何形式之威

脅。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將適時加強宣導道德

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

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

行為時，向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

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本公司應以

保密負責之方式適當處理上述檢

舉呈報資料，並將盡全力保護本著

善意檢舉者之安全，使其免於遭受

任何形式之威脅。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十四條 本準則制定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二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十日第一

次修正。 

本準則制定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二月十八日。 

新增

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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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364,399,131 

加：民國 109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562,226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364,961,357

加：民國 109 年度稅後淨利 98,571,53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9,913,376)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315,340)

可供分配盈餘總額 451,304,171 

分配項目：

股東股息(每股新台幣 1.2 元) (76,345,919)

期末未分配盈餘 $         374,958,252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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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公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

臨時會應於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

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

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

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

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

發放。股東會之召集通知及公告應

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

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對於持

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

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

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

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

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

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

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

東臨時會應於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

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

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

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

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

場發放。股東會之召集通知及公告

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對於

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

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

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

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

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

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

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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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

提案超過 1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

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

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

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

之理由。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

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

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

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

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

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

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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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公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選 任 程 序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及本公司章程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本公司上市(櫃)後，全體董事選舉採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

提名制度。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

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

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

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

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及本公司章程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為審查獨立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

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

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

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獨

立董事。

本公司上市(櫃)後，全體董事選舉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

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

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

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

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10條第1項
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

第8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十二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

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

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

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

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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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

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

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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